附件
[bookmark: _GoBack]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我市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职工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的功能作用，按照“因城施策”要求，对我市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做出调整。现就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先进模范人物和高层次人才提供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
（一）先进模范人物和高层次人才对象范围
1.先进模范人物
（1）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等荣誉人士。
（2）获得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或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表彰或参与表彰的重大先进典型个人。
（3）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的道德模范、英雄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青年五四奖章等先进模范人物，以及相当层次其他荣誉获得者。
（4）服现役期间个人荣立二等功及以上奖励和各行各业中个人荣立一等功及以上奖励的获得者。
（5）烈士遗属。
2.高层次人才
（1）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2）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3）聘任为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4）永州市市直企事业单位引进人才。
（5）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和学位证书的其他人才。
同时符合上述多项类别的，按最高类别享受优惠政策。对享受优惠政策对象人员认定有疑义的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核实确认。
（二）先进模范人物及高层次人才在我市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的，申请办理购房提取或住房公积金贷款时，不受购房时限限制；购买第二套改善型自住住房的，购房时限放宽至5年（含）内。
（三）先进模范人物及高层次人才在我市工作地无自住住房且租赁自住住房的，可按实际支付的房租金额，每月提取本人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存储余额支付房租。
（四）先进模范人物及高层次人才在我市购买家庭自住住房，且无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其已办理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或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可每月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存储余额偿还其贷款本息，提取金额不得超过已偿还贷款本息总额。
（五）对纳入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的下列先进模范人物和高层次人才，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我市现行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的2倍：
1.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等荣誉人士。
2.获得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或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表彰或参与表彰的重大先进典型个人。
3.获得省部级及以上表彰的道德模范、英雄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五一劳动奖章、三八红旗手、青年五四奖章等先进模范人物，以及相当层次其他荣誉获得者。
4.服现役期间个人荣立一等功及以上奖励和各行各业中个人荣立一等功及以上奖励的获得者。
5.烈士遗嘱。
6.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7.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及省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8.聘任为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六）对纳入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的下列先进模范人物和高层次人才，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我市现行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的1.6倍：
1.服现役期间个人荣立二等功奖励的获得者。
2.永州市市直企事业单位引进人才。
3.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与学位证书的其他人才。
（七）对纳入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的先进模范人物和高层次人才可享受的实际可贷额度，需综合首付比例、抵押物价值、家庭月收入、还款能力和个人信用状况等因素予以测算确定。
二、放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资格
（一）提取资格。缴存职工家庭近五年内因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及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和偿还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等原因，办理住房提取未满两套的，缴存职工家庭在缴存地或户籍地购房、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二）贷款资格。在现行房屋套数的核定基础上，缴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累计次数未满两次的，在永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取消“职工家庭购买第二套自住住房已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不予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
三、房改房、拆迁安置房变更登记补缴费用可提取住房公积金
对缴存职工所有房屋原土地权利性质为“划拨”，通过补缴土地价款后，已将土地权利性质变更为“出让”，且未发生产权人变更的，其补缴土地价款、税款等产生的费用，可以提取缴存职工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四、调整个人自愿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规定
（一）调整开户规定
凡是进城务工人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等城镇从业人员，在本市正常缴纳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均可自愿在工作地或居住地缴存住房公积金，取消“连续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六个月（含）以上且未停缴的”规定。
（二）调整贷款使用规定
1.个人自愿缴存者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单位缴存职工一致，依据相关规定不再要求提供财政供养人员担保，取消“提供一名我市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且信用良好的缴存职工为其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规定。
2.调整个人缴存者贷款额度测算办法。个人缴存者可贷额度根据借款申请人(含参与计算可贷额度的共同借款申请人)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月还款额进行测算，月还款额不得高于借款申请人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之和。测算低于20万元的，最高可贷额度按20万元核定。
以上调整政策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授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以上内容和依据相关政策，另行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